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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情况汇总表 

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名称 

广东众和高新科技

股份公司呈驰分公

司 

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高新区七迳

镇乙烯南路 1 号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

域 

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2652 合成橡胶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

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0 部

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15）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V1，2023 年 3 月 5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V1，2023 年 4 月 1 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46127.00 tCO2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46127.00 tCO2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15）的要求。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年度 2022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38.26 

1.2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4531.58 

1.3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557.16 

总排放量（tCO2e） 46127.00 

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 2022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李晓睛 签名 
 

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 

核查组成员 付国庆 

技术复核人 李莲 签名 
 

日期：2023 年 4 月 7 日 

批准人 林武 签名 
 

日期：2023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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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受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委托，对广东众和高新

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 2022 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的目的包

含：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否符

合《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15）

的要求； 

——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15）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 2022 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

公司呈驰分公司在广东省茂名市高新区七迳镇乙烯南路1 号内所有生产设施和业务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而言包括《核算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

产过程、废水厌氧处理、净购入电热等排放。 

1.3 核查准则 

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15）；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导则》（GB 17167-2006）； 

- 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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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

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李晓睛 核查组组长 
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文件评

审、现场核查、报告编写 

2 付国庆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档案整理 

3 李莲 技术复核人 负责核查报告审核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3 年 3 月 9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公司简介、工艺流程图、主要设备

清单等材料，并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对提供的材料进行了文件评审。在文件评审中识别

出在现场评审中需关注的重点。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3 年 3 月 12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在

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

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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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日期 姓名/职务/部门 工作内容 

2023 年 3 月

12 日 

 邓晓兴，生产副经理 

 舒畅，质量技术部部长 

 邹华苗，生产部部长 

 召开首次会议 

 核查组介绍核查组组成、介绍现场核查工作内

容、重点核查区域等 

 企业介绍工艺流程、核算边界及变化信息、生

产情况等相关信息 

 现场走访、了解生产工艺、主要耗能设施设备，

确定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种类 

 对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交叉核对，验证活动水平

数据的正确性 

 验证各排放源排放因子选择或计算的正确性 

 核查小组内部会议 

 总结核查发现 

 末次会议 

 双方就核查发现进行充分沟通 

 整改措施及时限 

 后续核查成果提交事宜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3 年 4 月 9 日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华

测认证有限公司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 名复核

人员根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内部工作程序执行。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对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架

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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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简称众和呈驰），位于茂名高新区七迳镇。

该公司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已完成 12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项

目，31 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自主研发生产 30 多个牌号产品，《2 万吨/年丁苯透明抗

冲树脂工业生产技术开发》项目列入“2008 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2011 年茂名市

重大科技专项”、“2011 年广东省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2012 年广东省

省部产学研结合重大专项”以及“2015 年广东省专用型科技专项”。丁苯透明抗冲树脂

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其产品标准被评定为广东省地方标准，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物、丁苯透明抗冲树脂 2 个产品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产品。该公司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全国模范职工小家”和“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 

众和呈驰主要从事丁苯透明抗冲树脂以及热塑性弹性体的研发、生产，呈驰装置

200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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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指范围更宽、性能更优的苯乙烯系列及其加氢产品，在国内开创了一套装置可灵活生

产多类别产品新功能的先河。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被核查方 2022 年度主营产品产量和产值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1 主营产品产量和产值表 

年度 产量（PCS） 产值（万元） 

2022 年 38545.44 49551.8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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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

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经现场参访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广东省茂

名市高新区七迳镇乙烯南路 1 号的厂区内。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种类 

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排放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2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排放源种类 排放设施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

放 

外购电 所有核算边界内的用电设备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汽油 公务车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

放 

蒸汽 所有核算边界内的用热设备 

说明：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和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的核算方法符合《碳排放核算

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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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算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 

单位 kWh 

数值 25480581.79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由电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交叉核对 与《财务统计台账》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能源消耗统计台账》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可信，

且与企业上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的数据一致。 

3.4.1.2 汽油消耗量 

数据名称 汽油 

单位 Kg 

数值 13080.45 

数据来源 中石化月卡加油记录 

监测方法 加油站油表测量每次加油量 

监测频次 间歇测量 

记录频次 每次加油（每月一次） 

交叉核对 与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中石化月卡加油记录中的数据可信，且与企业上

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的数据一致。 

3.4.1.3 汽油消耗量 

数据名称 蒸汽 

单位 t 

数值 233442.20（中压）、53441.04（低压）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由汽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交叉核对 与《财务统计台账》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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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能源消耗统计台账》中的净购入热量数据可信，

且与企业上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的数据一致。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名称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 CO2/MWh 

数值 0.5703 

数据来源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国家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说明 

排放报告中数值与《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

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国家电网排放

因子数据一致。 

3.4.2.2 汽油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名称 
汽油排放因子 

单位 2.92 

数值 t CO2/t 

数据来源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缺省值 

核查说明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汽油排放因子与《碳排放核算与

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中缺省值一致。 

3.4.2.3 汽油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名称 
蒸汽排放因子 

单位 0.11 

数值 t CO2/GJ 

数据来源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缺省值 

核查说明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蒸汽排放因子与《碳排放核算与

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中缺省值一致。 

 

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排放因子和计算

系数数据及来源合理、可信，符合《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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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结果如下。 

表 3–3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电力 

核查确认的净购

入电力（MWh） 

核查确认的排放因

子（tCO2/MWh）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tCO2） 

A B C=A*B 

净外购电力 25480.582 0.5703 14531.58 

 

表 3–4 核查确认的 2022 年度总排放量（t CO2） 

年度 2022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38.26 

1.2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4531.58 

1.3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557.16 

总排放量（tCO2e） 46127.0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

符合《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的规定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核查： 

➢ 是否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是否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 是否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照执行； 

➢ 是否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确认，被核查单位提供的活动水平数

据、排放因子数据，均由厂内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记录，汇总后形成月报/年报。核查组确

认被核查单位有完善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可以满足核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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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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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确认：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碳

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的要求。 

4.2 排放量的声明 

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量如下： 

年度 2022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38.26 

1.2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4531.58 

1.3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557.16 

总排放量（tCO2e） 46127.00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广东众和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呈驰分公司 2022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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